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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9 年 1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重

组方案，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以所持有

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出资，本公司以所持有的临澧

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亿元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增资，同

时本公司以 15.37 亿元现金向金隅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左权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等 7 家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月 10日、2019年 1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金隅集团所持有的赞皇金隅

水泥有限公司等 14 家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合资公司或本公司，并

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北京产权交易所非公开协议转让鉴证程序。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一）增资合资公司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序号 标的公司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二）本公司现金收购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序号 标的公司 冀东水泥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二、本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中本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即本

公司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合

资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北京产权交易所非公开协议转让鉴证

程序。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序号 公司名称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 

三、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1、本公司依照《增资协议》的约定，自《增资协议》生效之日（《增

资协议》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即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生效）

起的 6 个月内，将 24.82 亿元现金出资汇入合资公司的银行账户。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部分尚未届满的协议及承诺。 

3、公司需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

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担任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合资公司和冀东水泥

已合法取得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不涉及资产债权债务转移，不涉

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过渡期内，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

对应的损益已由合资公司享有和承担，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

益已由冀东水泥享有和承担，符合《增资协议》及《资产收购协议》之约

定； 

3、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

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调



整发生变更，该等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5、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6、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不

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各承诺相关方均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不

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委托担任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重组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本次重组实施结果与经批准/核准的

重组方案一致，与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次重组涉及的出资/出让股权、资产已经全部完成资产过户，变

更登记至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名下，由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拥有并控制。

变更登记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工商登记管理之规定，合法有效。 

3、本次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4、本次重组实施期间，冀东水泥的董事、监事及标的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曾发生变更。冀东水泥的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属

于正常的工作职务调整，已履行了相应的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对于

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5、本次重组实施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6、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合同已经履行、正在履行或尚待履行，

签约方之间不存在争议，不存在履行时的法律障碍。 

7、本次重组相关各方/人士作出的承诺已经得到有效的履行。 

8、本次重组尚待完成的后续事项不存在法律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的证明文件； 

2、《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增资合资公司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二）本公司现金收购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表

	二、本公司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过户情况
	三、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四、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五、备查文件

